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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金管局再次發表諮詢文件，重提設立存款保險的建議。儘管部分大型銀行表

明反對有關計劃，但仍有不少銀行和市民予以支持。無可否認，香港的小存戶應

該得到保障，尤其是一些缺乏風險意識的升斗市民。部分基層的老人家更可能會

將大半生積蓄存放在銀行，希望安安穩穩地收一點利息，一旦銀行出了問題，這

些人晚年的生計便可能失去保障。 

 

雖然現時金管局對銀行的監管已相當嚴緊，而且在目前的法例下，一旦遇上有銀

行清盤，存戶有權優先收取其存款總額最高達十萬港元的存款，令小存戶獲得一

定保障，但現行制度仍存在一定問題，例如保障範疇不明確、索償時間也沒有保

證等。 

 

因此，政府應該盡早落實存款保險制度，讓小存戶得到更完善的保障。不過，金

管局的建議仍有值得商榷之處。其中較值得關注的，是如何令這個制度公平一點。 

 

現時一些銀行反對存款保險制度的理由之一，是金管局建議向所有銀行徵收劃一

水平的保費。這樣對一些財政上較穩健的銀行可能有欠公允。事實上，劃一保費

的做法，毋疑是要一些低風險的銀行補貼高風險的同業，而且間接鼓勵了銀行從

事高風險的投資，造成道德風險的問題。 

 

那麼金管局可否考慮，按不同銀行的風險等級釐定保費水平呢？那就是說，將保

費劃分為多個等級，高風險的銀行須繳交較高的保費，較穩健的銀行的保費水平

則較低。 

 

其實，金管局的諮詢文件亦有提及風險為本釐定保費的方法，但卻指出執行上存

在困難，理由是管理存款保險計劃公營機構，沒有足夠條件適當地評定銀行的風

險水平，尤其是一些跨國的外資銀行。因此，諮詢文件建議在計劃奠定穩固基礎，

同時經評估有此需要後，才改用風險為本的評定方法。 

 

但事實上，目前香港絕大部分的銀行都已獲得一些金管局和國際認可的評級機構

評級，金管局可否根據這些評級釐定保費的水平呢？對於小數尚未取得評級的銀

行，大可自行挑選認可的評級機構為他們評定風險水平。若銀行拒絕接受評級，

便應該繳付最高等級的保費，這樣不單對有關存戶較有保障，而且對其他銀行同

業亦較公平。 

 

有意見可能會認為，一旦採用風險為本的評定保費方法，一些高風險的銀行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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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繳付較高保費，而且有關銀行風險水平偏高的消息一旦曝光，可能會造成大批

存戶流失，最後令中小型銀行的經營更見困難。 

 

然而，有一點是必須澄清的，風險水平與銀行的規模沒有必然關係。一些大型跨

國銀行的評級，未必勝過一些中小型銀行。而不少規模較小的銀行都明白到他們

必須加強其抵禦風險的能力，才能與大型銀行競爭。若個別銀行的規模又小，風

險評級又欠佳，就正好顯示這些銀行存在穩憂，必須盡早作出改善。 

 

風險為本釐定保費水平的方法，便正正可以鼓勵銀行改善風險管理，以市場力量

被使銀行建立穩健的財政結構吸引存戶，間接解決道德風險的問題。再者，金管

局一直都支持香港應該建立一個高透明度的金融體系，市民理應有權知道各銀行

的風險水平，然後將款項存放在適合自己的銀行。即使市民拒絕在高風險的銀行

存款，亦是理性的選擇。站在保障存戶的角度而言，市民亦應該擁有知情權。 

 

當然，劃一保費的方法亦有相當優點，例如行政上的簡便，這種方法亦為不少國

家所採用。但風險為本的保費評定方式不單較為公平，而且亦能鼓勵銀行改善風

險管理，避免了道德風險的問題，可謂一舉兩得。由表面上看來，我們亦看不到

提早採用這種方法究竟有甚麼困難。金管局可否向公眾和業界更清楚地交代風險

為本的評定保費方式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呢？顧問報告中有關的內容是否可以

公開，讓大家研究當中的技術性問題呢？ 

 

另外，金管局的諮詢文件亦建議，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公營部門，負責存款保險計

劃的管理和行政工作，儘管這個構思中的部門運作資金來自銀行，而並非直接動

用公帑，但有關開支始終是由銀行和存戶所承擔。因此，落實存保險制度及設立

有關管理的部門時，必須要顧及成本效益，避免製造另一個龐大的官僚架構，浪

費資源。 

 

(本文已刊載於 2000年 12月 12日之《信報》。)   

 


